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深圳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

Ｖ

酒店

２７

层；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郑康豪董事长。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出了《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召开二

○

一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因表决议案涉及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０

年施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规定，对于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应当通过网络投票方式。故此，

该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了网络投票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因不涉及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事宜，

且本次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规定的应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仅审议控股子公司借款事项。故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２０１０

年施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未采用网络投票的情形。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２

，

６７２

，

９８８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５．５３％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６

人， 代表股份

５７

，

０４４

，

５３６

股， 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８５％

。

３

、外资股（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７

人， 代表股份

６５

，

６２８

，

４５２

股， 占本公司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４．５４％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了《关于拟同意融发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议案（一）》；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９３

，

５５６

，

７９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２６５２０％

；反对

２９

，

１１５

，

９８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７３４６４％

；弃权

２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６％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３

，

４６６

，

７８８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６．１９７９９ ％

；反对

１３

，

５７７

，

５４８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２３．８０１６６％

；弃权

２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５％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

，

０９０

，

０１１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６．３２％

，反对

１５

，

５３８

，

４４１

股，占参加会议有

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２３．６８％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了《关于拟同意融发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议案（二）》；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９３

，

５５６

，

７９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２６５２０％

；反对

２９

，

１１５

，

９８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７３４６４％

；弃权

２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６％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３

，

４６６

，

７８８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６．１９７９９ ％

；反对

１３

，

５７７

，

５４８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２３．８０１６６％

；弃权

２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５％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

，

０９０

，

０１１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６．３２％

，反对

１５

，

５３８

，

４４１

股，占参加会议有

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２３．６８％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佳霖、孙民方；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章程；

２

、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３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柴股份”）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

公司以

１３．４６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后总股本的

２．７２％

。

３

、投资期限：未定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以

１３．４６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并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

５４３

，

１８２

，

８３１

元，公司占

２．７２％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认购。本次投资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区华山路

５

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６７

，

２７５

，

９９５

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内燃机燃油系统产品、燃油系统测试仪器和设备的制造、通用机械，五金交电，化工产

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部件，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销售、内燃机维修，机械行业技术开

发和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２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２６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肖国普

经营范围： 柴油机、工程机械、油泵及配件；柴油电站、船用成套机组、机电设备及配件；设备安装工程

施工；汽车货运及修理；投资举办企业（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上柴股份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于

１９９３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上柴

股份（

Ａ

股）、上柴

Ｂ

股（

Ｂ

股），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４１

（

Ａ

股）、

９００９２０

（

Ｂ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上柴股份总股本为

５４３

，

１８２

，

８３１

元。

２

、投资标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１９

，

９５２．４３ ４０４

，

６８６．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股东权益

２１４

，

２８９．７５ ２０２

，

９１１．５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８４

，

２８７．６２ ４８３

，

１３９．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８７０．８８ １３

，

６３２．５３

注：

１

、上柴股份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上柴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柴股份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

其经营规模、增长情况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四、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现金出资以

１３．４６

元

／

股的价格参与认购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上柴股

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２．７２％

，公司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２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今年的利润没有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２

、行业竞争发展的风险。

３

、上柴股份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以下议案：

８．１

关于公司董事陈亚妹、乔昕、陈熙亚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９．２

关于监事陈晓燕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４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亚妹女士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北区朗山路同方信息港

Ａ

座

１１

楼

Ａ

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７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２１４

，

１７６

，

３８４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６１％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２１３

，

６０３

，

２５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６８．４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２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５７３

，

１２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１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东新东方事务所陈庆新律师、吴艳

芬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７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中的第

８．２－８．５

子议案

８．１

关于公司董事陈亚妹、乔昕、陈熙亚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本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否决本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９

，

６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４６．６６８９％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３９３％

；弃权

３７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３９．６９１７％

。

关联股东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亚妹、乔昕对该子议案

回避表决。

８．２

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宋东红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３０４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０％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０１％

；弃权

３７

，

３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９％

。

关联股东宋东红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８．３

关于公司董事吕昌荣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００％

；弃权

３７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６％

。

８．４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吕培荣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００％

；弃权

３７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６％

。

８．５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津贴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００％

；弃权

３７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６％

。

９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中的第

９．１

、

９．３

子议案

９．１

关于监事王丽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９．２

关于监事陈晓燕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本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否决本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９

，

６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４６．６６８９％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３９．８０８５％

。

关联股东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亚妹、乔昕对该子议案

回避表决。

９．３

关于监事苏静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４

发行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５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６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７

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９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５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７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陈庆新律师、吴艳芬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实益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实益达”）通知：香港实益达已将注册地址由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 ＣＴＲ ２８３ ＱＵＥＥＮ′Ｓ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Ｋ

变更至

ＵＮＩＯＮＷＡ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８３ ＱＵＥＥＮ′Ｓ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Ｋ

，并已获得香港政府

主管机关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委托，指派陈庆新、吴艳芬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

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件，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所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并无重大遗漏。相关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称《股东大会通知》）；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以下称《董事会决议》）；

３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刊载的《股东大会通知》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刊载的《董

事会决议》，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中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１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和《董事会决议》，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二十日以公告方式做

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和《董事会决议》，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集人、

会议日期、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项等，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４

：

００

（星期五）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北区朗山路同方信息港

Ａ

座

１１

楼

Ａ

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经核查，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４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亚妹女士主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与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５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

２１３

，

６０３

，

２５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４３％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手续齐全，身份合

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３２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５７３

，

１２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作了审

议，具体议案为：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７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中的第

８．２－８．５

子议案

８．１

关于公司董事陈亚妹、乔昕、陈熙亚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本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否决本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９

，

６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４６．６６８９％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３９３％

；弃权

３７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３９．６９１７％

。

关联股东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亚妹、乔昕对该子议案

回避表决。

８．２

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宋东红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３０４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０％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０１％

；弃权

３７

，

３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９％

。

关联股东宋东红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８．３

关于公司董事吕昌荣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００％

；弃权

３７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６％

。

８．４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吕培荣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００％

；弃权

３７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６％

。

８．５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津贴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００％

；弃权

３７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６％

。

９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中的第

９．１

、

９．３

子议案

９．１

关于监事王丽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９．２

关于监事陈晓燕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本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否决本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９

，

６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４６．６６８９％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２２６％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３９．８０８５％

。

关联股东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亚妹、乔昕对该子议案

回避表决。

９．３

关于监事苏静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４

发行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５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６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７

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９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４８７

，

５２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７６％

；弃权

１４

，

９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０％

。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５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７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１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３

，

６７３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５４％

；反对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５％

；弃权

３７５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１％

。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上各项议案需以普通决议通过。经审议表决，第

８

项议案中的第

１

项子议案、

第

９

项议案中的第

２

项子议案未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否决第

８

项议案中的第

１

项子议案、第

９

项议案中的第

２

项子议案；第

８

项议案中的第

２

项子

议案取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余

各项议案均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普通决议有效表决票数的要求。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无其他新的议案提出。

经本所律师见证，公司按照《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除第

８

项议案中的第

１

项子议案、第

９

项议案中的第

２

项子

议案否决外，其他议案均获有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陈庆新

负责人： 刘笑鹏

吴艳芬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7

2012

年

3

月

2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7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收益权转让及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步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步森集团

"

）通知，称其已将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收益权进行了转让，并将所持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粮信托

"

）与步森集团签署了《中粮信托·步森股份股票收益

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步森集团向中粮信托转让其合法持有的

5,138

万股公司股票的收益权，步森集团

须在中粮信托持有上述股票收益权之日起

12

个月至

30

个月内回购上述股票收益权。

（一）合同主要条款

1

、转让标的为：步森集团合法享有的步森股份（证券代码：

002569

）

5138

万股限售流通股（即标的股票）

的股票收益权。

2

、上述股票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以下收益的权利：

（

1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标的股票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

（

2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标的股票因送股、公积金转增、配股、拆分股权等而形成的派生股票在任何情

形下的卖出收入；

（

3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因标的股票及其派生股票而获取的股息红利等；

（

4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标的股票及其派生股票产生的其他收入。

3

、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亿元整，如信托成立时信托实际募集资金的金额低于上

述金额，则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金额自动调整为信托实际募集资金的金额。

（二）回购期限

1.

步森集团就中粮信托持有的股票收益权负有回购义务，步森集团应不迟于信托生效日起

30

个月届

满日或信托提前终止日回购完毕中粮信托持有的股票收益权。

2.

自信托生效日起满

12

个月后，步森集团有权向中粮信托提出提前回购全部股票收益权的书面申请；

中粮信托同意该申请后， 步森集团可以提前回购全部股票收益权。 中粮信托也可以按照本合同和编号为

2012

中粮单字第

015-4

号的《中粮信托·步森股份股票收益权四方操作协议》（以下简称

"

四方操作协议

"

）的

约定，要求步森集团提前回购全部股票收益权。

3．

步森集团应于每自然季季末月（指每公历年

3

月、

6

月、

9

月与

12

月，下同）

21

日之前

10

个工作日申请提

前回购全部股票收益权，经中粮信托同意后，步森集团应在当日（即：在获准提前回购后的自然季季末月

21

日）将提前回购价款（包含股票收益权回购价款之固定价款及应计的当期股票收益权回购价款之溢价款）

划入中粮信托指定账户。

（三）到期支付固定价款

除本合同约定的提前回购或信托提前终止，步森集团应在信托期限到期日（即信托生效之日起

30

个月

届满日）一次性支付回购价款之固定价款。

（四）回购价款

1.

回购价款的计算：

回购价款

＝

固定价款

＋

溢价款（即股票收益权溢价款）

溢价款

=

固定价款

×

【

10.5%

】

×

实际存续天数

/360

；

其中第一次支付溢价款的实际存续天数为自本信托成立之日（含）至第一计算日（指每自然季季末月

21

日或回购日，不含）之间的天数；信托存续期，实际存续天数指本季度计算日（不含）至上季度计算日（含）

之间的实际天数，或上个计算日（含该日）至本次回购日（不含该日）的天数；最后一次支付溢价款的实际存

续天数为上个计算日（含）至本信托期限届满

/

实际终止日（不含）之间的天数。为避免歧义，对于中粮信托依

据本合同或四方操作协议项下相关约定要求步森集团提前回购全部股票收益权的情形， 回购价款之溢价

款部分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

1

）如提前回购日发生在信托生效日起

12

个月内（含

12

个月届满日），溢价款

=

固定价款

×10.5 %×365/

360

；

（

2

）如提前回购日发生在信托生效期满

12

个月之后，溢价款

=

固定价款

×10.5 %×

信托生效日至提前回

购日的实际天数

/360

。

2.

股票收益权回购价款之溢价款支付规则：

按季支付股票收益权溢价款：自本信托成立之日起第一个自然季季末月，步森集团应按季支付股票收

益权溢价款，直至全额回购完毕；对于每季支付的股票收益权溢价款，应在该季计算日（即每自然季季末

21

日）进行支付，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支付股票收益权回购项下的固定价款时，当期股票

收益权溢价款于回购日一并支付。

二、步森集团与中粮信托签署了《步森股份股票质押合同》，并将其持有的

5,138

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

55.05%

）质押给中粮信托，双方已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从出质日起至步森集团回购上述股票收益权之日止。除股票收

益权外，步森集团依法享有所持股份的其他股东权利。

截止

2012

年

3

月

22

日，步森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555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55%

，其中本次质押股份

5,138

万股，占步森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

55.05%

，累计质押

5558

万股，占步森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

。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2-009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变更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3

月

22

日，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湘投高科

"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湘江投资

"

）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南传媒

"

）签署《股东变更三方协

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相关主体基本情况

湘投高科与湘江投资均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湖南湘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湘投控股

"

）全资拥有的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一）湘投高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

股东情况：湘投控股持股

97%

，湖南省湘投地方电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3%

（湖南省湘投地方电力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为湘投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鑫

（二）湘江投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

亿元

股东情况：湘投控股持股

99.5%

，湘投高科持股

0.5%

。

法定代表人：程鑫

二、股东变更过程概要

2009

年

7

月

29

日，中南传媒与湘投高科签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湘投高科

认购中南传媒增发股份

3000

万股。

2010

年

10

月

28

日，中南传媒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湘投高科履行国有股转持义务后实际持有中南传媒

2904.71

万股股份（占中南传媒总股份的

1.62%

）。湘投

高科承诺自中南传媒股票在中国境内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中南传媒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2012

年

3

月

22

日，湘投高科、湘江投资、中南传媒签署《股

东变更三方协议》，将湘投高科所持中南传媒

2904.71

万股股份变更为湘江投资持有，湘江投资认可并承诺继

续遵守湘投高科与中南传媒在本协议签署日前所签署的所有合同、协议的约定，承接上述合同、协议项下原

属于湘投高科的所有义务，继续遵守湘投高科之前作出的所有承诺、保证、申明。

三、本次股东变更审批情况

湘投控股根据其经营发展战略，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请将湘投高科所持中南传媒

2904.71

万股股份变

更为湘江投资持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研究，下发《关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1

〕

605

号），同意将湘投高科所持中南传媒

2904.71

万股股份变

更为湘江投资持有。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请支持办理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变更手续的函》（湘国资产权〔

2011

〕

156

号），请中南传媒支持将股东湘投高科变更为湘江投资，

以促进湘江投资做大做强，积极推动湖南省产业结构实现战略转型。

此次股东变更尚需依照相关规定办理过户手续。

四、法律意见书和保荐机构意见书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此次股东变更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湘投高科、湘江投资均为湖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拥有的企业， 两者受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湘投高科所持中南传媒

2904.71

万股股份变更为湘江投资持有的事项已依法报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中南传媒的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意见书，认为：中南传媒本次股份持有人变更属于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国有股东变更，已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股份持有人变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保荐机构同意本次股份持有人变更。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

批复》（国资产权〔

2011

〕

605

号）；

2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请支持办理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变

更手续的函》（湘国资产权〔

2011

〕

156

号）；

3

、《股东变更三方协议》；

4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5

、保荐机构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